曲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
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
为维护我县民族宗教领域和谐稳定，进一步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，现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特制度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。

一、执法主体

执法机关：曲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
二、检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》及其他涉及行政执法内容的法律法规。

三、检查对象

生产、经营清真食品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

四、检查时间、频次

我单位对生产、经营清真食品的个体工商户每半年进行一次执法检查，以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运行为前提，重点在国庆节和春节期间开展。

五、检查方式

采用实地检查的方式进行督导检查，确保行政执法检查取得实效。

六、检查任务

对贯彻落实民族法律法规监督检查；检查生产、经营清真食品企业是否按照要求进行生产、经营活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